
岩寺镇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后续管理实施细则
为巩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成果，保障水库运行安全，充分发挥水库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安徽省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皖政〔2010〕28号)、《关于加强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后续管理的意见》（黄水管〔2011〕99号）、《关于印发徽州区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政秘〔2010〕97号）等文件规定，提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民生工程后续管理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我镇现有小（二）型水库9座，已完成八角坞、虎形、金坑3座水库除险加固任务。为确保除险加固后的水库长期安全运行，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和灌溉等效益，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后续管理十分必要。
(一)指导思想

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以保障群众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需求为目的，兼顾水库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后续管理，使工程长期发挥效益，为改善民生，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水资源基础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安全。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首要任务，加强日常管理养护，保证主体工程正常稳定；加强防汛检查、督查，落实防汛抗旱、水库安全管理行政首长负责制；制定日常管理、防汛抗旱调度方案和应急预案(包括抢险队伍、物资配备、预警机制、群众转移等)；加强汛情测报、预报等。

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在防洪保安基础上，重点保障人畜饮水和灌溉用水等主体功能，保护水生态环境，兼顾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充分发挥水库综合效益。

坚持强化管理，注重效益。落实责任制，分级、分部门负责，加强指导和监督，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加强工程建后运行维护管理，保障工程良性运行，长期发挥效益。

    二、管护范围
（一）小型水库库区的管理范围为其周围移民线、征地线或者调整土地线以下的区域，山区、丘陵地区小型水库从校核水位线起向外200米至500米为植被保护区；

（二）小型水库坝区的管理范围为建筑物边缘线起向外10米至30米，主、副坝背水坡坝脚线外50米至100米；
    （三）小型水库管理单位应当在小型水库管理和保护范围的边界设立固定标志。

   三、管护主体和职责

镇政府对建后管养负总责；项目受益村组要加强日常运行管理，确保每个项目点责任有人担、维护有人管；加强小型水库安全管理。主要负责小型水库日常管理维护工作，加强小型水库管理运行的监督检查和指导，督促水库管理村委会或管护人员履行职责等。
区财政局要依据《关于印发徽州区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政秘〔2010〕97号），每年每座小（二）型水库安排1000元管护经费。小（二）型水库配备1-2名专职管理人员，负责水库的日常巡查和管理。
    四、管护标准
（一）落实管理机制。小型水库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明确规定各类人员的职责。

（二）加强安全管理。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每座小(二)型水库应当确定一名镇领导为安全责任人，对小型水库安全管理负总责，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做好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工作。
（三）加强检查观测。按规范、规程要求加强工程检查和观测，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并报告区水利局。具体检查观测和安全管理内容与要求参照《水库工程管理通则》(第三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加强养护与维修。养护维修应本着“经常养护，随时维修，养重于修，修重于抢"的原则进行。对土、石、混凝土建筑物及其它附属设施等，必须进行经常性的养护工作、并定期检修，以保持工程完整，设施完好。具体参照《水库工程管理通则》(第四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加强调度运用。小型水库调度运用应在确保工程安全的前提下，根据工程规划设计的建设标准，结合上游库区和下游河道安全泄量的实际情况，优化调度运用方案，综合利用水资源，充分发挥工程的综合效益。具体参照《水库工程管理通则》(第五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加强技术培训。区水利局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水库管理人员培训，使职工了解工程结构、特性，熟悉管理业务和本工程的管理办法，熟练掌握水库管理专业知识和岗位业务技术。

   五、管护方式
小型水库管理单位负责对小型水库进行巡视检查、工程养护，按规定实施水库调度、抢险救灾及水毁工程修复等。
对防洪、灌溉有重大影响的小型水库，应设置必要的安全监测设施，建立工程基本情况、建设与改造、运行与维护、检查与观测、安全鉴定、管理制度等技术档案，对存在问题或缺失的资料应查清补齐。其它小型水库应加强技术资料积累与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小型水库的调度运用，不得破坏水库工程设施及水生态环境，对违反规定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进行处罚。

